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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为加快推进现代造船模式，进一步提升行业技术

及管理水平，引导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帮助我省中小企业解决招投标等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实际需求，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评价依据及范围

（一）依据： 行业标准CB/T 3000-2007《船舶生产企

业生产条件基本要求及评价方法》

以下简称《评价标准》

（二）范围：省内符合上述标准要求的，具有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的一般船舶生产企业。

除渔业船舶以外的所有船舶（包括 钢质、铝质、纤维

增强塑料）普通船舶和特种船舶



三、组织单位

在省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省船舶行业协会

组织行业内专家对全省的申报企业进行评价。



四、评价工作的内容

按照《评价标准》的要求，对申请入级（类）企业进

行评价，并对有效期届满的企业进行复审。



（一）企业自愿申请；

（二）评价工作公开公正；

（三）以行业专家技术委员会成员为基础，组建评价工作

专家组。

（四）专家组秉承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工作态度，并且

保守企业秘密。

五、评价原则



（一）企业申请

企业填写《申请书》，并按照《评价标准》的要

求，准备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三份，附光盘一份）

报送省船协。

六、评价程序



（二）资料审查

1、省船协收到材料后，进行资料的形式审查，

原则上15个工作日内；

2、对符合要求的企业，组织专家进行现场审查；

3、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附审查意见一并退回企业；

4、企业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后，可重新申报。

六、评价程序



（三）现场审查

1、现场审查采取专家负责制，由专家组成员按照

《评价标准》对企业进行现场审查；

2、评价合格的，在出具的《浙江省船舶生产企业生产

条件专家组评价意见》中予以认定；

3、现场审查不合格的企业，经整改后可以重新申报。

六、评价程序



（四）评价结果

1、专家组评价通过的合格企业，将在省船协门户网站上公

示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由省船协出具文件、颁发

证书，并报送省行业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2、对满足船舶企业生产条件评价等级的企业，将在省船协

刊物及网站上进行宣传报道。

3、符合二级以上船舶生产企业生产条件的企业，优先向省

行业主管部门推荐申报国家《船舶行业规范条件》公告。

六、评价程序



申请企业需支付服务费用，具体按照企业评价或复

审以及申请的不同类别和级别收取，主要用于以下服务

项目：申报材料的形式审查、现场审查专家的交通、食

宿费用。

七、评审费用



（一）评价公告后但需申请更高一级（类）别的企业，其

审查评价与初次审查评价程序相同。

（二）评价通过企业，公告后每三年进行一次复审。

企业应在有效期届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

（三）本方案已经省船协第三届常务理事会通过，自发布

之日起实施。

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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